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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德州市委办公室发电 
 

等级 特急·明电    德办发电〔2009〕258 号   德机发    号 

抄送 市委常委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府、市政协，军分区 

  

 
中共德州市委办公室 德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

关于进一步规范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通知 
 

各县市区党委（党工委）、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委各部门，市

国家机关各部门，市属各企事业单位，各大中专院校，各人民团

体，中央、省驻德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评比达标表彰工作，切实减轻基层和群众负担，

根据中央、省委有关文件精神，经市委同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。规范评比达标表彰活动，事关党

和政府的形象，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。近年来，我市高度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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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规范各项评比达标表彰工作，特别是 2007 年以来，对全市政府

部门及党委、人大、政协和法院、检察院系统的各类评比达标表

彰活动进行了清理，取得较好成效。但是，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过

多过滥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，一些部门和单位仍继续

擅自举办多项评比达标表彰活动，甚至借举办评比达标表彰活动

向基层、企业和群众乱收费、乱摊派、乱要赞助费，弄虚作假、

挥霍公款，基层反映强烈，群众意见很大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

识评比达标表彰过多过滥的严重性和危害性，将进一步规范评比

达标表彰工作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、加强和改进机关作

风建设的具体举措，高度重视并自觉做好相关规范工作，以解决

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过多过滥问题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。 

二、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申报备案制度。除依据法律、行政

法规和中央、省文件可以举办的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外，市级及市

以下任何单位不准以任何理由自行设置评比达标表彰项目。目前

各级各部门正在举办的各类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要一律停止，并认

真做好善后工作。对开展的各类评比达标表彰活动，要严格按照

申报备案制度（附件 1），提供省以上文件依据并说明具体理由及

经费来源，认真填写《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申报备案表》（附件 2）。

凡涉及市委、市政府综合考评项目、需责任部门到现场考核的，

须经市考评办批准。 

三、加强监督，严肃纪律。各级党委、政府和有关部门、单

位要高度重视规范评比达标表彰活动，把这项工作作为解决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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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众切身利益问题、优化发展环境的具体措施，切实加强领导。

纪检监察机关和纠风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坚决纠正和严肃查处评

比达标表彰活动中的各种违纪违规行为，重点查处因举办评比达

标表彰活动而衍生的乱收费、乱摊派、乱要赞助以及弄虚作假、

挥霍公款等行为。对不认真遵守申报备案制度，基层、企业和群

众反映强烈的单位，责令其限期整改；对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，

问题严重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，要根据有关规定给予直接责任

人党纪政纪处分，并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，同时进行通报和公开

曝光。 

 

附件：1.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申报备案制度 

      2.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申报备案表 

 

 

          

 

中共德州市委办公室 

德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2009 年 12 月 31 日 

 

 



 - 4 -

附件 1 

 

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申报备案制度 
 

    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评比达标表彰活动，加强和改进机关

行业作风建设，解决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过多过滥问题，切实减轻

基层、企业和群众负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    第二条  该制度适用于各县市区党委、人大常委会、政府、

政协和法院、检察院系统，市直各部门、各人民团体举办的各类

评比达标表彰活动。 

    第三条  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，要严格按照申报备案制度，

提供省以上文件依据并说明具体理由及经费来源，认真填写《评

比达标表彰活动申报备案表》。具体申报内容包括：项目名称，主

办、合办、承办单位，参与范围，设立依据，项目周期，表彰奖

励形式，经费来源及数额。 

    第四条  部门或单位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前，向同级政府

纠风办申领《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申报备案登记表》；政府纠风办告

知其申报条件和要求；部门或单位对照条件和要求如实填写《评

比达标表彰活动申报备案登记表》，并附相关文件依据。 

    第五条  政府纠风办根据申报部门或单位的申请进行认真审

核，符合条件的予以审批并备案。 

    第六条  申报部门或单位在提出申请时，要出具开展评比达



 - 5 -

标表彰活动的相关文件依据及其他相关情况，对出具的情况要实

事求是，不得瞒报。如有瞒报行为，经调查属实的，对其申请不

予审批，同时对其主要负责人提出严肃批评直至党纪政纪处分。 

    第七条  本办法由市政府纠风办负责解释，自下发之日起执

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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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申报备案表 

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性质：         单位电话： 

项目名称  

主办、合办、 

承办单位 

 

参与范围  

依    据  

项目周期  

表彰奖励形式 

财政拨款  

自筹资金  

收   费  

 

申 

报 

项 

目 

经  费 

来  源 

其   他  

单位主要负责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经办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市政府纠风办意见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注：此申报表一式两份，市政府纠风办、申报单位各留存一份。 


